中共保定市徐水区委社会工作部
2024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部门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4〕50号）和《2024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评价表》，结合实际情况，中共保定市徐水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工作，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中共保定市徐水区委社会工作部为一级行政单位，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拨款，下设2个股室，分别为办公室和业务股。

根据《三定方案》，我部门编制数有7个，实有在编干部职工7名。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社工部根据绩效预算管理政策的相关要求和部门职责，按照“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的层级设立了绩效预算架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职能
	工作活动
	年度工作目标
	对应项目支出

	1
	日常工作
	北京学习
	北京学习差旅费
	第四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


二、部门绩效评价自评情况   

2024年，我部门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通过自评，我部门管理绩效评价得分为56分，换算得分为99.12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政策落实情况，得分3.5分
1.“三保”支出保障情况。我部门2024年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足额保障“三保”政策落实。具体情况如下：

（1）保工资安排资金45.24万元，实际支出45.2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保险已按时足额落实；

（2）保运转安排资金5.47万元，实际支出5.47万元，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运转。

2.减税降费等政策的落实情况。我部门高度重视减税降费工作，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1）非税收入预算编制情况。我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收入项目、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编报非税收入预算，准确界定收入类别，参照前两年实际完成及今年预计完成情况、预测明年的增减收因素，科学准确测算编制非税收入计划。

2024年，我部门及时足额上缴非税收入0.0004万元，其中：利息收入0.0004万元。

（2）按规定使用、核销财政电子票据，于12月31日前完成票据核销。

（二）预算编制管理情况，得分11.5分
1.制度建设情况。我部门按照“三重一大”政策要求，对申报预算的项目认真的进行前期论证，并经过党组会议专题研究，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和部门预算草案、分年度计划均进行研究和审议。

2.部门预算编制情况。我部门规范完整编制部门预算，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报送年初预算编制相关资料，将年初预算项目按财政部门要求录入一体化系统，同时生成并审核报送部门预算文本和部门绩效文本，报送文本准确无误。现将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1）收支预算。2024年我部门预算收入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0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财政专户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
（2）三公经费预算。2024年我部门安排三公经费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会议费0万元，培训费0万元。
（3）非税收入计划。2024年我部门安排非税收入计划0万元。

（4）政府采购预算和新增资产预算。2024年我部门安排新增资产预算0万元。

3.各类资源统筹管理情况。我部门依法依规将取得的各类预算拨款收入纳入部门预算，其中：预算拨款结转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年度当中，将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按照政策在年度中进行盘活处理，及时交回财政0万元。

（三）预算执行管理情况，得分10.5分

1.预算执行监督情况。我部门不存在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的情况，不存在开展政府采购、将基本户资金违规拨入专户，被督查、审计、日常监管、专项检查指出或发现问题的行为。
2.预算执行分析情况。2024年，我部门及时规范填报乡镇总决算、财务报表、“三公”经费报表和专户报表，报表准确无退回。
3.暂付款项管理情况。我部门严格控制暂付款的规模，无新增暂付款。

4.部门决算管理情况。我部门为新成立单位，不涉及之前年度决算情况。

5.政府财务报告管理情况。我部门为新成立单位，不涉及之前年度情况。

6.政府采购管理情况。我部门2024年无采购情况。
7.支出时效管理情况。我部门全年累计支付金额509192.92元，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支付。
8.三公经费管理情况。三公限额调整手续资料规范、准确；年度执行中正确使用三公科目；对省财政厅下发的三公经费支付预警信息反馈及时有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9.基本支出管理情况。及时、完整、准确报送基本支出调整手续及调整依据；及时、准确管理我部门统发工资数据库。
10.银行账户管理情况。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账户开立、变更、撤销、备案；按财政部门要求报送账户信息统计，数据准确、资料完整真实。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得分24.5分
1.工作保障落实情况

（1）日常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我部门各岗位及时查看钉钉群发布的各项通知信息和OA系统中发送的文件通知，认真阅读并及时回复落实；按要求按时参加会议培训；及时规范报送资料。
（2）重点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我部门积极落实财政部门安排的2024年决算和申报2025年预算项目等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如下：

①在规定时间内，认真完成2024年决算工作；
②在规定时间内，认真完成申报2025年预算项目工作。
2.事前绩效评估情况。2024年共完成1个项目的事前绩效自评估。我部门2024年度参与重点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的项目1个，按照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落实到位项目1个。

3.绩效目标管理情况。我部门财务人员与项目管理人员共同设立绩效目标，确保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清晰、细化、可评价、可衡量；对2024年绩效目标进行重新梳理，设立了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4.绩效监控管理情况
（1）规范填报每月支出需求。我部门按时在数字财政系统中填报《支出需求申请表》，未出现错报漏报、执行偏差超范围的问题。
（2）做好监控工作。我部门开展2024年7-12月份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分析工作，对整体绩效目标、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全面分析，截至12月份，实现绩效目标的项目有1个，涉及资金2万元。
5.绩效评价管理情况
（1）自评情况。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通过一体化系统填报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并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我部门2024年共自评1个项目，其中，满分的项目有1个。

（五）资产管理情况，得分1.5分
1.国有资产报表管理。我部门每月及时报送国有资产月报，按要求报送了国有资产年报。2024年，国有资产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情况。2024年末部门资产总额120元，负债总额860.81元，净资产总额-740.81元。
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我部门按照要求加强资产基础管理工作，建立内控制度、由办公室负责设置专门的资产管理岗、资产系统卡片信息完整规范并通过系统检测；资产购置纳入年度部门预算，并按照规定程序报批；按规定报批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事项、收入足额上缴；按规定报批国有资产处置事项、及时足额缴纳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七）预算信息化情况，得分4.5分

我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按要求及时、规范的操作一体化系统，并按财政部门要求，将申报项目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录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规范管理档案。在内部财政业务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管理方面，财政内网终端全年未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八）存在问题，扣分0分
在配合财政工作是否出现严重问题；是否有违反财政预算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行为，是否有违规（征收）税费、违规发放津贴补贴、以拨作支、违规列支暂付款、违规出借财政资金、收支分类科目混用、财政收支不实、超范围超用途支出、应支不支等问题，是否存在被督查、审计、财政监督、日常监管等指出或发现问题。

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部门2024年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

	1
	第四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
	支付3人差旅费
	已支付3人差旅费


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

因为财政资金紧张，所以有的项目根据时间节点支出进度缓慢，资金到位后，已加快支出进度，年底已完成绩效目标。
五、改进措施及相关建议

针对项目存在的问题，已和相关股室积极沟通，资金到位后，加快支付进度，年底已完成绩效目标。



